
 

體育舞蹈訓練班(201110SD) 
 

本署將於 2011 年 10 月至 12 月期間開辦上述訓練班，並由經驗豐富的導師方寶娟小姐教授。

歡迎有興趣的童軍成員及其家屬/朋友報名參加，詳情如下︰ 
 

興趣班名稱 體育舞蹈訓練班(201110SD)

內 容 

提倡體育運動，透過舞蹈時訓練，舞蹈時動作的配合， 
拉近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及聯繫和信任， 

增進彼此的感情 (包括家人、兄弟姊妹、同學、朋友等)， 
並藉著舞蹈運動，增加身體的靈活性，強身健體。 

對 象 (1)  幼童軍以上各支部成員 及 (2) 童軍成員家屬/朋友。 

日 期 
2011 年 10 月 21 日 至 2012 年 1 月 20 日（逢星期五，共 10 節） 

［2011 年 10 月 28 日、11 月 4 日、12 月 2 日及 12 月 9 日除外］ 

時 間 晚上 7 時 15 分至 9 時 15 分 

節 數 10 節 

名 額 10-20 人 (即 5-10 對) 

費 用 
童軍成員：每位$190 

童軍成員家屬/朋友：每位$220 

導 師 

方寶娟小姐 
 

英國皇家舞蹈教師協會會員．ISTD(UK) 
英國國際舞蹈教師協會會員．IDTA(UK) 

澳洲國際舞蹈教師協會高級會員．ANDA(AUS) 
香港國際專業體育舞蹈總會董事．HKIPSDC 

創藝舞蹈藝術學會標準舞及拉丁舞導師．CDA 
 

地 點 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30 室或 1107 室 

截止日期： 2011 年 10 月 12 日(星期三) 

參加辦法： 填妥報名表格後連同班費(請以劃線支票支付，支票抬頭請書「香港童軍總會」) 

 於截止日期前寄交回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樓 1020 室香港童軍

總會發展及領袖資源署。 

備    註： 1. 凡逾期遞交的報名表格，一概不獲處理 ; 

          2. 取錄與否，將以電話個別通知 ;  

 3. 一經取錄，所有費用將不獲發還。 

查    詢︰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957 6376 與發展及領袖資源署職員葉凱怡小姐聯絡。 

 

     發展及領袖資源總監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邱家兆        代行) 

 

 
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
發展及領袖資源署              發展及領袖資源通告第 12/2011 號 
電話：2957 6377  傳真：2302 1406     2011 年 9 月 15 日 

名額有限 
報名從速！ 



 

 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

發展及領袖資源署 

體育舞蹈訓練班(201110SD) 

報 名 表 
<截止日期︰2011年10月12日> 

A.   參 加 者 資 料 

1) 童軍成員 

姓名： （中文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（英文） 

 

 

性別： 年齡：     

聯絡電話：  電郵地址：  

地址： 

 

團  旅  區  地域  

推薦: 

領 袖 簽 署 ： 

 

姓名（正楷）： 

職      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

 

旅印/團印: 

2) 結伴參加之家屬/朋友 

姓名： （中文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（英文） 

 

 

性別： 年齡：     

與童軍成員之關係： 

如結伴參加之家屬/朋友未滿18歲，請提供以下資料： 

緊急事故聯絡人姓名： 與參加者關係： 電話： 

參加者簽署: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結伴之家屬/朋友簽署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

日      期: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期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B.  家 長 同 意 書 

本人同意敝子弟 (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參與貴會主辦的上述訓練班。

 

家長/監護人簽署:                 姓名(正楷):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申請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只供本會處理申請參與演藝興趣班及有關用途。在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料，純屬自願。

然而，如果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料，本會可能無法處理有關的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6個月銷毀。 

 
辦事處專用  

經辦人: 收件日期: 

費用: $  支票號碼: 收據編號: 

 


